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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姬慧洋 陈永团 文/图

本报讯 “大哥，别着急 ，喝杯热
水暖暖身子， 高速公路一旦通行，我
通知你。 ”12 月 8 日清晨，安罗高速周
口段因大雾天气施行交通管制，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七大队（以下
简称高速七大队）党员交警为排队等
候的司乘人员送上热水，受到群众一
致好评。

从 12 月 6 日 20 时许， 我市多地
出现大雾天气，恶劣的天气给市民出
行造成许多不便。 为了司乘人员的生
命安全，我市辖区内五条高速公路都
在特定时间段施行交通管制。 “一般
晚上起的雾，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
才能散开，不少等待出行的司乘人员

很早就在高速口排队。 因天气寒冷，
我们就给他们送热水暖身子。 ”高速
七大队交警王凯伟说。

“师傅，我们这里有热水供应，您
要来一杯吗？ ”当日 8 时许，浓雾还未
散去，王凯伟带领值班交警为等候的
司乘人员送去热水，帮助他们驱散严
寒。 一杯杯热水、一声声问候在这个
冬天温暖着过往司乘人员。 “咱们交
警同志就是好！ ”长长的队伍里，司乘
人员对高速七大队交警的真情服务

赞不绝口。
“一上午来来回回打了几十壶开

水 ，虽然累点 ，但看到司乘人员能喝
上热水，我们就是再辛苦也值了！ ”王
凯伟说。

大雾弥漫路难行 一杯热水暖人心

□记者 王凯 文/图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县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干警梅芳给涉

罪未成年人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字里
行间充满了关心和关爱，受到涉罪未
成年人家人的好评。

梅芳的这封信是写给一名叫小甫

的年轻人。因为父母离异，小甫和弟弟
小文（化名）相依为命。近日，正在读高
二的小文却突然因涉嫌信用卡诈骗被

淮阳县公安机关逮捕。 24岁的小甫为
了给弟弟小文争取从轻处置的机会，
两次从外地回到淮阳， 向被害人进行
赔偿，争取被害人的谅解。 “小文是未
成年人，按照程序，我们在审理这个案
件时通知他的监护人到场。但是，我们
没想到小文的监护人竟然是他的哥

哥，年纪也不大。 ”梅芳说。
办案过程中， 小甫的表现让办案

人员都很感动 ，因此 ，梅芳写了一封
信。 “我希望你见到弟弟后，先问问他
是不是想为家里减轻负担，如果他说
是，你应该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

现在不需要他去挣钱， 你可以撑起这
个家……你要顾及妻子的感受， 特别
是经济方面。这两次来淮阳，如果你不
是瞒着你妻子的话， 那你真是娶了位
通情达理的好姑娘， 所以你得好好珍
惜。对于妻子对你和弟弟的支持，你要
表示感谢， 让你弟弟见到嫂子时也要
表示感谢。 ”握着薄薄的两页信纸，小
甫眼里泛起了泪花。

采访中， 梅芳告诉记者， 新形势
下， 未检工作不仅要办理好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 还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如何预防缺少家庭关爱，缺乏监管
的未成年人涉罪， 是摆在未检工作前
面的一道难题。“从 2017 年以来，我们
在办案过程中，以‘一封信’的形式对
一些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引导，对
他们的家长进行相关教育， 希望更多
的孩子能在正义和爱的蓝天下健康成

长。 ”梅芳说。
据了解，梅芳坚持用真心换真心，

感化涉罪未成年人， 引他们走回人生
正途，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 “未检妈
妈”。

淮阳县检察院：

情真意切“一封信”
“未检妈妈”获点赞

□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12 月 8 日凌晨，一名男子
遭遇“甩客”，独自站在高速公路上。 得
知这一情况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高速二大队（以下简称高速二大队）交
警冒着生命危险，驾驶警车在大雾弥漫
的高速公路上搜寻该男子。

2 月 8 日 2 时许，大广高速周口段
因大雾施行交通管制。 因大雾弥漫，能
见度极低，遭遇“甩客”的男子说不清自
己的具体位置。 接警的高速二大队交
警开启警灯、警报及示廓灯，以四十公
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寻找报

警男子。 “天又冷又黑，他独自一人站
在高速公路上肯定特别害怕，早一点找
到报警人我们心里才能踏实。 ”处警的
高速二大队交警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地搜寻，高速二大
队交警终于在大广高速 2126 公里附近
找到了报警男子。 随后，高速二大队交
警让报警男子进警车取暖，并向其家人
报平安。

在此，高速交警提示：凌晨 2 点至
5 点禁止大客车在高速公路行驶。 市民
出行乘车时，请到正规客运车站买票乘
车，以免遇到黑车。

男子深夜被“甩”高速路
交警雾里解危机

□记者 黄佳

本报讯 “多谢执行法官， 要不是
您， 我这赔偿款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要
回来。 ”近日，原告周某顺利拿到 20.5
万元赔偿款后， 紧握着执行法官的双
手，几度哽咽。 至此，这起因交通事故
而引发的赔偿案件，历时两年之久，经
沈丘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不懈努

力，终于圆满完结。
2017 年 8 月 14 日，崔某驾驶货车

行驶到沈丘县贾寨村路段时， 因超车
碰到陈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 造成摩
托车乘车人周某严重受伤。 经事故责
任认定， 崔某负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
后，周某共花去 20 万余元治疗费用。

周某为追讨费用，向沈丘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因崔某的货车有保险，法
院判决： 被告保险公司赔付原告周某
120000 元； 被告崔某赔付原告周某各
项损失费用共计 251757.88 元。 判决生
效后，崔某并未履行判决义务。 无奈之
下，周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进入执行阶段后，崔某躲到外地逃
避执行。 执行法官调查得知，崔某有可
供执行财产而拒不申报， 并隐匿转移
财产。 11 月 5 日，沈丘县人民法院对崔
某实施司法拘留。 拘留期间，通过执行
法官的不懈努力，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 崔某一次性偿还周某 20.5
万元。 至此，该案圆满执结。

沈丘县法院：

执行法官追讨锲而不舍
“老赖”终付 20 余万元赔偿金

交警为司乘人员送热水

““未检妈妈””把信送到小甫手中


